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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887 號 政府提案第 15350 號之 2188
 

案由：交通部函，為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交通作

業基金決議第 20 項，檢送高速公路局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交通部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8 日 

發文字號：交路(一)字第 1068400025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中華民國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審查總報告（修正

本）」中，有關交通作業基金決議第 20 項，向大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案，檢送本部

高公局提送書面報告詳如附件，請鑒察。 

說明： 

一、依據中華民國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審查總報告（

修正本）（下冊）之會議決議辦理。 

二、旨揭交通作業基金決議第 20 項：「有鑑於雪隧科技執法系統已建置完成，惟啟用時間尚待

討論。其設置目的主要用來抓違規超速、任意變換車道及未保持安全距離。但現在假日車

多，要超速也難；現今多數用路人已養成良好駕駛習慣，任意變換車道也不常見；而未保

持安全距離，只是導致駕駛人恐慌而刻意拉長距離，塞車更形嚴重。上述不應是取締重點

，倒是可審慎考量用來解決龜速車問題，所以應放在慢速車的取締上。爰決議交通部應於

45 天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相關書面報告，避免規劃不當、徒增擾民措施，也未有效

解決國道 5 號壅塞之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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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立法院 

副本：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本部部、次長室、路政司、會計處、秘書室（公共關係室）、交通部臺

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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